
Globethics Repository

陈永杰：新“公平⸺效率”观[New "fair - efficiency " concept]
This page was generated automatically upon download from the Globethics Repository.More information on Globethics see https://www.globethics.net. Data and content policyof Globethics Repository see https://repository.globethics.net/pages/policy.

Item Type Article
Authors 陈, 永杰
Publisher ⼈⺠⽇报社
Rights With permission of the license/copyright holder
Download date -- ::
Link to Item http://hdl.handle.net/../

https://www.globethics.net
https://repository.globethics.net/pages/policy
http://hdl.handle.net/20.500.12424/178263


陈永杰：新“公平——效率”观 

陈永杰：新“公平——效率”观

陈永杰

 新“公平——效率”观

  ——关于公平与效率问题的若干认识（节选） 

    全文共分六节，这里选登第三、第四节。作者指出，公平是效率的前提，效率是公平的结果；
公平产生效率，效率反映公平；公平与效率是一个硬币的两面。公平是市场经济必须遵循的基本
原则，也是市场经济产生效率的基本条件。公平是公正与平等，不是平均与均等。公平是从理
念、规则、程序到机会、结果和监督的全过程公平。公平是全要素公平，即对各类人群或各阶层
人民的普遍公平。效率是单位生产要素在单位时间内投入的产出，但这个生产要素是全部生产要
素，因此，效率是全部生产要素的总体效率。公平与效率并非此消彼长，不同公平产生不同效
率，最大公平产生最大效率。——编者注 
 
　　公平与效率并非此消彼长 
 
　　不同公平产生不同效率。就单一生产要素而言，对它采取公平的法律、政策、行政和管理待
遇，它将会是有效率的，有正常效率；对它采取优惠政策即超公平的待遇，它将是高效率的，甚
至是超常效率的；对它采取不公平的待遇，它将是低效率的，甚至会是无效率的；对它采取歧视
性待遇，它将是无效率的，甚至产生负效率。 
 
　　正常公平带来正常效率。单一生产要素，既可以是某一类人群或某一阶层人民，也可以是一
个人力、一份财产、一项知识产权、一块土地、一座矿山。一般说来，当一种生产要素获得正常
公平对待时，它将产生正常效率。所谓正常公平，就是能够使这种生产要素基本实现“五其”，
即“处其位、行其权、尽其能、负其责、得其所”。一种生产要素实现“五其”，这种生产要素
就会有正常产出、正常效率。 
 
　　超公平可能带来超效率。一种生产要素获得超公平待遇，也就是人们所说的超出其他生产要
素的优惠待遇，包括优惠的法律、政策、行政、市场等待遇。如拥有他人所没有的某种特权，能
获得他人所没有的资源，能享受他人无法享受的税收、信贷、土地等方面的特别支持，等等。在
这种情况下，他的投入产出比就可能要高于在正常公平待遇条件下的投入产出比，他甚至可以少
劳多得，不劳也得。因此，就他自身一种生产要素而言，效率提高了，甚至是超效率的，超出其
在正常公平待遇下的效率。 
 
　　不公平带来低效率。一种生产要素遇到不公平待遇，将降低其效率。对某一类人群的劳动力
不公平，将影响其劳动积极性；对某一类资本的不公平，将影响其投资积极性；对某一类知识产
权不公平，将影响其运用的积极性，等等。这一切影响，都将降低这些生产要素的效率。如在过
去相当长的时期，我国社会不承认知识产权，这是对知识分子脑力劳动的不公平，它降低了知识
分子的技术与发明创造的积极性，阻碍了技术与发明转化为现实生产力，使技术发明成果难以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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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发挥作用，许多成果处于低效率甚至无效率状态。 
 
　　歧视带来低效率、无效率甚至负效率。歧视是对某种或某些生产要素的更大的不公，它将严
重降低其效率，还可能出现无效率甚至负效率。例如，一些私营企业的老板对工人实行超低工
资、严重拖欠工资等不公平待遇，而有关部门对此又缺乏监管，导致不少工人消极怠工，个别工
人甚至走向极端，用毁坏设备、甚至自杀和杀人来报复老板，就是一种歧视带来的严重负效率。 
 
　　最大公平与最大效率。理想的和谐社会是公平地对待所有生产要素，主要是公平对待作为人
的各类生产要素，即公平地对待各类人群或各阶层人民。最理想的和谐社会，是从国家、社会到
地区、行业，再到单位、组织等各个层次范围，均有一整套合理的公平的制度和机制，能够使相
应层次范围的各类和各个生产要素、主要是作为人的生产要素各处其位、各行其权、各负其责、
各尽其能、各得其所。在这种情况下，全社会所有生产要素均能产生正常效率，从而使全部生产
要素在总体上产生最大效率。因此，可以说在理想的和谐社会条件下，全要素的效率一定是最
高、最大的。从这种意义上讲，公平即效率，效率即公平，最高、最大的公平必然带来最高、最
大的效率。 
 
　　但是，在中外的历史和现实中，都找不到这样一种完全公平的社会，这样一种理想的和谐社
会，只能找到相对较公平、相对理想的和谐社会。即相对而言，在一定的制度和机制条件下，有
更多的生产要素能够得到比较公平的对待，从而使更多的生产要素能够产生出正常的效率，社会
也就在整体上提高了效率。 
 
　　公平与效率并非此消彼长。从总体和最终意义上讲，公平即效率，效率即公平，公平产生效
率，效率反映公平。过去人们提出必须“效率优先、兼顾公平”，认为这是体制改革的需要和必
然，经济发展的需要和必然。现在又有人提出要“效率与公平并重”，还有人提出要“公平优
先、兼顾效率”，认为这是政治与社会稳定的需要，是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需要。这些命题都是把
效率与公平对立起来，非此即彼，有我无他。即如果要提高效率就必须相应地减少公平，要增加
公平就必将相应地降低效率。这种认识的主要错误是，把对某一种生产要素或对某一类人群、某
一个阶层的公平或优惠的政策待遇带来的这种生产要素或这类人群、阶层的有效率或高效率，当
做全社会或全要素的有效率或高效率，从而忽视了对其他生产要素或其他人群、阶层的不公平带
来的其他生产要素或人群、阶层的低效率甚至无效率。 
 
　　上述认识的另一个错误是，将平均、均等当做公平，或者说将无差别、减少差别当做公平。
比较典型的是人们对“基尼系数”问题的讨论。不少人经常把“基尼系数”的大小当做衡量社会
公平程度的主要依据。实际上，“基尼系数”反映的是社会财富在不同收入阶层人群中分布的比
例情况，它只是描述社会在收入分配上的均等程度或差别程度，并不直接涉及社会制度和机制对
不同阶层人群的公平与否或公平程度差别问题。“基尼系数”基本上是一个经济的数量的概念，
不是一个经济、法律、政治、社会和心理的综合性概念，而公平才恰恰是这样一个概念。 
 
　　计划经济并非公平，市场经济并非不公平 

    传统计划经济并非公平经济。传统计划经济体制可以在一定时期或一定条件下产生较高效率，
如我国经济在上个世纪５０年代的中期，曾经出现过高速增长。但从长期看和总体上看，传统计
划经济是低效率的，有时还是无效率的，甚至是负效率的。但许多人一般都认为传统计划经济是
比较公平的，是一种公平的经济。这是一种严重的错误判断。传统计划经济把平均和均等当公



陈永杰：新“公平——效率”观 

平，将平均主义当作社会主义。实际上，在传统计划经济体制下，一方面将人们区分为不同人
群，采取完全不同的法律和政策待遇，这本身就是严重的不公平；另一方面，在这不同人群中的
每一人群内部，实行普遍的平均主义，这是另一种不公平。在这两种情况下，都是在不公平地对
待各类生产要素、特别是各类人群或各阶层人民。 
 
　　传统计划经济虽然在理论上、在形式上提倡按劳分配，但在实际政策及其执行中，基本上是
无差别或少差别的平均主义分配。在干部、知识分子、工人和农民等各阶层人群内部，其收入差
别都不大。即使在这几类阶层之间，除农民外，其收入差别也不太大。不承认劳动差别，或只部
分地承认劳动差别，多劳者不多得，少劳者不少得，甚至少劳也多得，虽然在收入分配上表现得
平均了，少差别了，但这是对多劳者的不公平。平均并非公平，平均主义并非社会主义，并非本
来意义的社会主义。正是由于传统计划经济在收入分配上是平均主义占统治地位，真正的按劳分
配未能实际执行，因此，有不少人认为，从分配关系的意义上讲，传统计划经济并非真正的社会
主义经济，也并非真正的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 
 
　　在传统计划经济下，与平均主义相对应的另一极端，是把城乡、工农两类人群严格区分开
来，并实行极大的差别法律和政策待遇。主要是通过严格的户籍制，对城乡居民进行身份区分，
几乎是绝对限制农民向城镇转移，限制农民身份转变为城镇居民身份。同时，又通过实行巨大的
工农业产品价格剪刀差，通过行政与政策的超经济强制手段与办法，压低农产品价格，将农民的
收入转化为工业、城镇的收入。这两大制度是中国城乡差别和工农差别巨大的一个根本原因。这
两大制度差别，是一种制度性歧视，是对农村的严重不公平，是对农民的严重不公平。这是传统
计划经济下中国社会中的一个最大的不公平。这一不公平，是与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背道而驰
的。正是由于长期存在的这种制度上的严重不公平，也使不少人认为，从这个意义上讲，传统计
划经济并非真正的社会主义经济，也并非真正的公有制经济，甚至连形式上的社会主义、形式上
的公有制都不是。 
 
　　传统计划经济体制的社会，是严重的平均主义和严重的不公平并存的社会。这是从中长期
看、从整体上看传统计划经济必然是低效率经济的根本原因。 
 
　　改革开放扩大了公平。改革开放以来，由于逐步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中国的效率总
体上是大幅度提高了。其基本原因就是在很大程度上解决了平均主义这一非公平带来的低效率问
题，也在相当程度上解决了对不同经济成分的极端差别待遇带来的低效率和无效率问题。 
 
　　例如，在农村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将土地使用权完全交给农民，从而基本消除了农村的平
均主义大锅饭；同时，提高并逐步放开农产品价格，让其主要由市场决定，从而在相当大程度上
缩小了工农业产品价格剪刀差，增加了农民的收入。这是上世纪８０年代对中国农村和农民的一
项很公正、平等的政策。它带来了８亿农民生产积极性的空前提高，生产效率也空前提高。长期
困扰中国人的粮食问题很快得到根本解决，最基本的原因就在于此。 
 
　　又如，在国有企业先后实行利改税、承包制和股份制改革，逐步赋予了国有企业自主管理
权、独立经营权和国有资产及股权的部分处置权，这是对国有企业及其经营管理者的一项更为公
正、平等的政策。它对消除国有企业之间以及国有企业内部的平均主义大锅饭，对提高企业的经
营自主性和灵活性、企业经营者的管理积极性和自觉性、员工的劳动积极性和主动性，都产生了
巨大的推动作用，从而在相当大程度上提高了企业经营者、工人和整个企业的劳动与生产效率。
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进入新世纪以来，虽然国有企业的从业人员大幅度减少，但国有企业资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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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模、劳动生产率和国有企业产值、利润、税收都大幅度上升，一个重要原因也在于此。 
 
　　再如，发展个体、私营经济，逐步取消了对私人投资的限制，是上世纪９０年代对私人资本
及其投资行为的一项公正、平等的政策。私人投资的积极性和私人资本的生产效率从无到有产生
了，并且非常明显地表现出来了。进入新世纪后，国家在政治、法律、政策和社会等各方面给予
了个体、私营经济以更大更多的承认，私人资本、私人投资获得了更加公平的政策与市场环境，
私营经济得以更大规模和更迅速发展，私营企业的高效率得以更大释放和展示。９０年代中期以
来，长期困扰中国人的商品短缺问题很快得到根本解决，最重要的一个原因也在于此。 
 
　　因此，可以说，改革开放以来，农民、私营经济和国有企业这三类生产要素的效率之所以能
够分别得到不同程度的大幅度提高，并不是减少了对这些生产要素的公平，而恰恰是在很大程度
上解决和增加了对农民、私人投资者和国有企业的公平，从而提高了他们的劳动、生产、投资和
经营的积极性。正是这种积极性，彻底改变了中国的短缺经济状况，成为了总体上供大于求的相
对过剩经济。 
 
　　（作者单位：全国工商联研究室）

来源：http://theory.people.com.cn/GB/49154/49156/4375313.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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